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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

   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

行股票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

会”）受理，目前该事项处于中 国证监会审核阶段。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下发了《中

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153441 号）及《凯

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反馈意见》”），根据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，公

司现将 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

况公告如下：  

  一、公司最近五年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

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。 

 二、公司最近五年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

改回复情况 

公司最近五年受到的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

整改回复情况如下所述： 



（一）深交所监管函 

1、2011年 1月 14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监管函[2011]

第 6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公司以前年度存在的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临

时信息披露事项不及时的行为予以监管。深交所要求公司及全体董事

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

件发生。 

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有

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自查、落实、培训和整改。 

（2）组织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等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信息披

露事务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并加强日常相关人员的学习、培训与辅导。 

（3）公司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

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

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，确保公司就

日常经营中的有关事项及时履行相应的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会和



独立董事审批程序。 

（4）公司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履职部门与公司相应职能部门及

各子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，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

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 

2、2013年 6月 24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监管函[2013]

第 56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公司未对发生在 2012 年度的生物质电厂停产事项及时

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予以监管。深交所要求公司及全体董事

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

件发生。 

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有

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自查、落实、培训和整改。 

（2）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认真学习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信息披露事务管

理制度》等规定，并加强日常相关人员的学习、培训与辅导。 

（3）公司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履职部门与公司相应职能部门及

各子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，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重大事项报告体



系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 

3、2013年 9月 26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监管函[2013]

第 93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 2012年至 2013年期间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的已收购电

厂回购事宜导致的信息披露不及时和因回购导致发生的往来款项未

严格遵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而予以监管。

深交所要求公司、阳光凯迪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

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

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有

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自查、落实、培训和整改。 

（2）组织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等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信息披

露事务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并加强日常相关人员的学习、培训与辅导。 

（3）公司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

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

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，确保公司就



日常经营中的有关事项及时履行相应的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会和

独立董事审批程序。 

（4）公司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履职部门与公司相应职能部门及

各子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，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

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 

（5）公司进一步加强公司财务部及有关财务人员的学习和培训

工作，提高责任意识以及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，对公司存在的关联

方往来款项加强管理和审核力度，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。 

4、2013 年 10 月 15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监管函

[2013]第 98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公司总裁兼董事陈义生先生因在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敏

感期买入公司股票 52,400 股，成交金额合计人民币 299,204 元，违

反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有关规定而予

以监管。深交所希望陈义生先生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规定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

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有

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自查、整改和培训。 



（2）公司对陈义生先生在敏感期内违规买卖公司股票行为予以

1,000元罚款，并要求其作出解释和说明。 

（3）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认真学习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

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并加强包括陈义生先生在内的

相关人员的学习、培训与辅导。 

5、2014年 9月 23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监管函[2014]

第 77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公司 2014 年 4 月至 9 月期间发生的控股股东阳光凯迪

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冻结事宜披露不及时而予以监管。

深交所希望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

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

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与控股

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、沟通和培训。 

（2）组织公司控股股东以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信息披露事



务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并加强相关人员的学习、培训与辅导。 

（3）公司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履职部门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信息

沟通，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。 

6、2015年 1月 16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监管函[2015]

第 3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公司董事唐宏明先生于 2015年 1月 27日披露年报的敏

感期内卖出所持公司股票 2,000 股行为而予以监管。深交所希望唐宏

明先生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

规则》的规定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2015 年 2 月 5 日，公司就上述

事项向深交所予以回复，称将加强对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买卖股

票的行为予以事前监管。 

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有

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自查、整改和培训。 

（2）公司对唐宏明先生在敏感期内违规买卖公司股票行为予以

2,000元罚款，并要求其作出解释和说明。 

（3）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认真学习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



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

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并加强包括唐宏明先生在内的

相关人员的学习、培训与辅导。 

7、2015年 9月 10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监管函[2015]

第 93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公司 2015 年 8 月 21 日收到涉案金额为 1.58 亿元的民

事裁决书（公司为此案的原告）而未及时予以信息披露而予以监管。

深交所希望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

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

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有

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自查、整改和培训。 

（2）2015 年 9 月 11 日，公司就上述事项对深交所予以复函，

称判决书中提到“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十五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。”公司考虑到因诉讼尚未最终判决生效，可能会给投资

者带来不确定影响，因此决定在诉讼生效之日及时公告，导致公司未

能在收到判决书后及时予以对相关信息予以披露。 

（3）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认



真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、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并加强相关人员的学习、

培训与辅导。 

（4）公司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履职部门与法律部之间的信息沟

通，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确保公司涉及诉讼、仲裁以及其他重大事

项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 

（二）深交所关注函 

1、2010 年 12 月 20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关注函

[2010]第 192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选董事后，公司是否

丧失对其控制权、公司 2010 年年度财务报告是否仍应将其纳入合并

范围以及其控制权的变化是否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予以关注。 

核查及回复情况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公

司有关部门和人员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自查、专业机

构核查并出具报告。 

（2）2011 年 1 月 5 日，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自查后，对深交所

的关注函所列问题逐项予以回复。2011 年 1 月 6 日，北京市智正律

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《法律意见书》。2011 年 1 月 6 日，武汉众



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相应的《专项说明》。 

（3）深交所自收到公司以及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

回复和说明后，未对关注函的内容予以进一步的关注。 

（4）公司组织财务部以及有关人员开展与此次关注函内容相关

的学习和培训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和规范运作能

力。 

2、2011年 6月 22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关注函[2011]

第 83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 2011 年 5 月至 6 月期间公司发生的二级市场减持可能

存在的内幕交易行为予以关注，并要求进行相关内幕交易所涉及事项

的自查和说明。 

核查及回复情况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公

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自查。 

（2）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，对 2011年 5 月至 6 月期间公司及

控股股东的调研采访情况涉及的时间、人员和内容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3）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，对 2011 年 6 月 10 日前 6 个月内

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其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和

交易情况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

（4）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，对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其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与该期间公司股票主要买入机构（及其交易决策人

等）或个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进行

自查和说明。 

（5）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，对控股股东涉及大宗交易股权变

动的背景情况进行沟通、自查和说明。 

（6）2011 年 6 月 27 日，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后，对深交

所的关注函所列问题逐项予以回复，深交所收到有关回复后未进一步

关注。 

3、2012 年 10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关注函

[2012]第 260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公司 2012年 8 月 22 日刊登的澄清公告，所述“公司目

前及未来半年内无意涉足煤层气和页岩气开发领域的项目合作与开

发”，与公司 2012 年 10 月 24 日刊登《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

议决议公告》中公司增加“煤层气（煤矿瓦斯）、页岩气资源勘探抽

采项目开发利用的投资与管理、技术研发、综合利用”的经营范围，

两处相关披露事项矛盾之处予以关注，并要求公司及控股股东就相关

决策程序、信息披露事项合法合规性、内幕交易进行核查说明。 

核查及回复情况： 



（1）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公

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2）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，对该关注函所述公司修改经营范

围事项的决策经过，包括决策背景、参与人、具体时间等进行自查和

说明。 

（2）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，对公司澄清公告和董事会决议公

告中的披露是否存在前后矛盾以及澄清公告的相关披露与事实是否

相符的情况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3）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，对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

者调研的情况，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4）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，对公司及控股股东的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半年来的买卖公司股票、涉嫌内幕交易

的情形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5）2012年 10月 26 日，公司及控股股东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

后，对深交所的关注函所列问题逐项予以回复，深交所收到有关回复

后未进一步关注。 

4、2015年 4月 16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关注函[2015]

第 155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公司 2014年 11月披露的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

中拟购买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和补偿事宜予以关注，并要求公司及财

务顾问解释评估的合理性、未来的保证措施以及承诺业绩的可实现

性。 

核查及回复情况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公

司有关部门和人员、财务顾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核查、说明

和披露。 

（2）2015 年 4 月 22 日，公司及财务顾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后，对深交所的关注函所列问题逐项予以回

复，深交所收到有关回复后未进一步关注。 

（三）深交所问询函 

1、2011 年 5 月 17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年报问询

函[2011]第 224 号文件，深交所就公司 2010 年年报披露的部分事项

予以问询。 

2、2011 年 9 月 9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半年报问询

函[2011]第 25 号文件，深交所就公司 2011 年半年报披露的部分事项

予以问询。 

3、2012 年 3 月 21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年报问询

函[2012]第 77 号文件，深交所就公司 2011 年年报披露的部分事项予

以问询。 



4、2013 年 5 月 15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年报问询

函[2013]第 253 号文件，深交所就公司 2012 年年报披露的部分事项

予以问询。 

5、2013 年 8 月 14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半年报问

询函[2013]第 8 号文件，深交所就公司 2013 年半年报披露的部分事

项予以问询。 

6、2014 年 5 月 15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年报问询

函[2014]第 271 号文件，深交所就公司 2013 年年报披露的部分事项

予以问询。 

7、2014 年 8 月 29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半年报问

询函[2014]第 15 号文件，深交所就公司 2014 年半年报披露的部分事

项予以问询。 

核查及回复情况： 

（1）深交所上述 1-7 项问询函均为对公司最近五年半年报和年

报等定期报告正常信息披露事宜的问询和了解。 

（2）公司自接到深交所的问询函后，组织有关人员和中介机构

（如需）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和核查，并对深交所问询函所列问题

及时予以逐项回复和说明，深交所自收到相关回复和说明后未予以进

一步的问询。 

（3）公司组织有关人员加强与深交所的日常汇报沟通工作，通



过学习和培训进一步提高有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职业素养，对定期报

告和临时报告拟披露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核，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水

平。 

8、2014 年 10 月 31 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问询函

[2014]第 25 号文件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公司股票自 2014年 7月 16日开市起停牌并筹划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，在停牌前公司部分股东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

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以及重大事项筹划经过、涉及人员、是否存在涉

嫌内幕交易、公司股票停牌前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的情

形予以问询。 

核查及回复情况： 

（1）收到深交所问询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公

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自查。 

（2）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，对该问询函所述三名自然人是否

存在内幕交易事项等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3）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，对该问询函所述是否存在买卖公

司股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等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4）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，对该问询函所述公司股票停牌前

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



项等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5）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，该问询函所述公司、公司持股 5%

以上的股东、第一大股东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（如有）及其董事、监

事、高管人员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，与问询函所列有关自然人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等等进行自查和说明。 

（6）2014 年 11 月 4 日，公司及控股股东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

后，对深交所的关注函所列问题逐项予以回复，深交所收到有关回复

后未进一步关注。 

9、2016年 2月 25日，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公司部问询函[2016]

第 62 号 

主要内容： 

深交所就投资者质疑我公司 2015年 10月 27日披露的 2015年第

三季度报告涉嫌虚假信息披露的相关内容予以问询。 

核查及回复情况： 

公司自接到深交所的问询函后，组织有关人员和对有关事项进行

了自查和核查，2016 年 2月 29 日，公司对深交所问询函所列问题及

时予以逐项回复和说明，深交所自收到相关回复和说明后未予以进一

步的问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3 月 2 日 




